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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 年 5 月 15 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5 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 月 15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建林路439号世嘉科技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娟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苏州市世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5人，代表股份93,145,337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36.8999%。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92,
272,88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5543%；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共120人，代表股份872,4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45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0人，代表股份872,45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0.345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50,437

比例

99.6834%

反对

股数（股）

273,500

比例

0.2936%

弃权

股数（股）

21,400

比例

0.0230%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50,837

比例

99.6838%

反对

股数（股）

273,100

比例

0.2932%

弃权

股数（股）

21,400

比例

0.0230%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71,437

比例

99.7059%

反对

股数（股）

252,100

比例

0.2707%

弃权

股数（股）

21,800

比例

0.0234%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92,871,437

比例

99.7059%

股数（股）

252,100

比例

0.2707%

股数（股）

21,800

比例

0.0234%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71,837

比例

99.7064%

反对

股数（股）

252,100

比例

0.2707%

弃权

股数（股）

21,400

比例

0.0230%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71,837

比例

99.7064%

反对

股数（股）

252,100

比例

0.2707%

弃权

股数（股）

21,400

比例

0.0230%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68,637

比例

99.7029%

反对

股数（股）

273,300

比例

0.2934%

弃权

股数（股）

3,400

比例

0.0037%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97,637

比例

99.7341%

反对

股数（股）

244,300

比例

0.2623%

弃权

股数（股）

3,400

比例

0.0037%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66,637

比例

99.7008%

反对

股数（股）

274,700

比例

0.2949%

弃权

股数（股）

4,000

比例

0.0043%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63,337

比例

99.6972%

反对

股数（股）

278,000

比例

0.2985%

弃权

股数（股）

4,000

比例

0.0043%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32,037

比例

99.6636%

反对

股数（股）

309,300

比例

0.3321%

弃权

股数（股）

4,000

比例

0.0043%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12.01：关于2024年度董事长王娟女士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58,550

比例

75.3311%

反对

股数（股）

291,400

比例

22.9007%

弃权

股数（股）

22,500

比例

1.7682%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本子议案关联股东王娟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韩惠明先生、韩裕玉女士回避表决。

12.02：关于2024年度董事韩惠明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58,550

比例

75.3311%

反对

股数（股）

291,400

比例

22.9007%

弃权

股数（股）

22,500

比例

1.7682%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本子议案关联股东韩惠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娟女士、韩裕玉女士回避表决。

12.03：关于2024年度董事周燕飞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630,637

比例

99.6614%

反对

股数（股）

291,400

比例

0.3135%

弃权

股数（股）

23,300

比例

0.0251%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本子议案关联股东周燕飞先生回避表决。

12.04：关于2024年度离任独立董事夏海力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28,537

比例

99.6599%

反对

股数（股）

293,500

比例

0.3151%

弃权

股数（股）

23,300

比例

0.0250%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2.05：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张瑞稳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30,637

比例

99.6621%

反对

股数（股）

291,400

比例

0.3128%

弃权

股数（股）

23,300

比例

0.0250%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2.06：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徐华滨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28,537

比例

99.6599%

反对

股数（股）

293,500

比例

0.3151%

弃权

股数（股）

23,300

比例

0.0250%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13.01：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主席汤新华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28,537

比例

99.6599%

反对

股数（股）

293,400

比例

0.3150%

弃权

股数（股）

23,400

比例

0.0251%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3.02：关于2024年度监事欧化海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28,537

比例

99.6599%

反对

股数（股）

293,400

比例

0.3150%

弃权

股数（股）

23,400

比例

0.0251%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3.03：关于2024年度监事鲁良恩先生的薪酬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29,337

比例

99.6607%

反对

股数（股）

293,400

比例

0.3150%

弃权

股数（股）

22,600

比例

0.0243%

本子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80,737

比例

99.7159%

反对

股数（股）

260,500

比例

0.2797%

弃权

股数（股）

4,100

比例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607,850

比例

69.6716%

反对

股数（股）

260,500

比例

29.8584%

弃权

股数（股）

4,100

比例

0.4699%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37,037

比例

99.6690%

反对

股数（股）

302,100

比例

0.3243%

弃权

股数（股）

6,200

比例

0.0067%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98,437

比例

99.7349%

反对

股数（股）

242,800

比例

0.2607%

弃权

股数（股）

4,100

比例

0.0044%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92,835,737

比例

99.6676%

反对

股数（股）

305,500

比例

0.3280%

弃权

股数（股）

4,100

比例

0.0044%

本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委派白雪、王若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96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0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周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288号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

出席或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8,416,6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537%。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6,612,7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052%；

委托出席会议情况：股东HUA RUN JIE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8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442%，HUA RUN JIE先生委托刘康妮女士现场参会并代为投票表决。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0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803,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485%；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384,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927%。

公司8名董事、1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41,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3%；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8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4648%；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74%。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41,9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6%；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8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4773%；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8%。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述职，本事项无需审议。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41,9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6%；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8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4773%；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8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48%。

4、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41,3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1%；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8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4522%；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8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00%。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28,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44%；反对2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2%；弃权3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9195%；反对 2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963%；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4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35,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4%；反对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8%；弃权8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1963%；反对 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11%；弃权8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26%。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9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716%；

反对3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84%；弃权2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3.8716%；反对 3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784%；弃权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00%。

关联股东黄伟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招信智赢1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费新毅女士、沈保卫先生、沈贤峰先生、张宇

星先生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026,2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99%；反对3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1%；弃权3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3.6242%；反对 35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203%；弃权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55%。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37,0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1%；反对1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7%；弃权8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2718%；反对 1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08%；弃权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74%。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30,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2%；反对1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9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0034%；反对 1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14%；弃权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52%。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逐项审议《关于2025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MES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558,9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6%；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弃权9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2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4.6111%；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054%；弃权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34%。

关联股东HUA RUN JIE先生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赛铂坦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155%；

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87%；弃权91,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683%；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9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39%。

关联股东黄伟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招信智赢1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优奇智能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559,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1%；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弃权9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4.6444%；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054%；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02%。

关联股东HUA RUN JIE先生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智动力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071%；

反对1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55%；弃权9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557%；反对 1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30%；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13%。

关联股东黄伟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招信智赢1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天奇杰艺科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39,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5%；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9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809%；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13%。

关联股东沈贤峰先生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长江天奇环保装备的日常经营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108,139,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5%；

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9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809%；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13%。

关联股东沈贤峰先生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5年与天承重钢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3,28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239%；

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87%；弃权9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809%；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13%。

关联股东黄伟兴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无锡天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信托-招信智赢1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子公司天奇远鹏2025年与青岛远鹏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8,139,6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5%；反对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9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3809%；反对 1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78%；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幸黄华、王新静列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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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高新园西片区七号路科士达工业园。

3、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6: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一15:00。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程宇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63,616,
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2.4529％。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57,367,5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1.37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2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6,248,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0733%；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代

表共计 3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249,0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1.0733%。

2、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案，并形成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3,474,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1％；反

对 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6％；弃权 41,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7,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41％；反对 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6034％；弃权 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25％。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3,475,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1％；反

对 1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7％；弃权 40,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7,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73％；反对 1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6098％；弃权 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9％。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63,47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2％；反

对 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6％；弃权 40,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8,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37％；反对 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6034％；弃权 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9％。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3,474,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9％；反

对 1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7％；弃权 4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6,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245％；反对 1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6146％；弃权 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09％。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3,463,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0％；反

对 1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 37,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09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80％；反对 1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8467％；弃权 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53％。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3,467,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

对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弃权65,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099,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92％；反对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3506％；弃权 6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02％。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3,451,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7％；反

对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弃权69,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084,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44％；反对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5202％；弃权 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54％。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2,877,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9％；反

对 69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7％；弃权 45,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10,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806％；反对 69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0961％；弃权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33％。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3,479,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4％；反

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弃权60,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12,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09％；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274％；弃权 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17％。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内容于2025年4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上述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详见2025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孙民方律师、曹孔伟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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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